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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合泰 股票代码 0022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合力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政声 池枫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高新区创业路8号万福中心3号楼11层

电话 0591-87591080

电子信箱 zqdb@holitech.net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6,772,443.52 3,324,577,070.94 -8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24,554,802.55 -2,352,119,357.27 6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26,636,599.10 -2,368,020,571.32 65.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151,410.22 108,200,792.60 -182.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46 -0.7548 64.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46 -0.7548 64.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9% -54.81% 42.9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565,337,748.89 7,645,050,127.20 -1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353,595,531.12 -6,516,706,419.97 -12.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8,38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省电子信

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13% 658,346,632 0 不适用 0

比亚迪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1% 346,360,994 0 不适用 0

汪文政 境内自然人 1.67% 52,000,0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02% 31,663,502 0 不适用 0

白如英 境内自然人 0.91% 28,261,700 0 不适用 0

文开福 境内自然人 0.80% 25,000,002 0

质押 25,000,002

冻结 25,000,002

银河金汇证券

资管－青岛国

信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银河

金汇通盈2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77% 24,120,632 0 不适用 0

杨秀静 境内自然人 0.53% 16,560,782 0 不适用 0

岑晔涛 境内自然人 0.53% 16,433,200 0 不适用 0

毛幼聪 境内自然人 0.52% 16,135,6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汪文政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2,000,000�股， 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0,000,000

股； 银河金汇证券资管－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银河金汇通盈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通过普通账户 12,065,00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055,632�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 。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古井贡酒、古井贡B 股票代码 000596、2005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家峰 梅佳

办公地址 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镇 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镇

电话 （0558）5712231 （0558）5710057

电子信箱 gjzqb@gujing.com.cn gjzqb@gujing.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805,693,542.35 11,310,016,495.10 2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72,791,595.15 2,779,474,367.51 2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3,540,540,906.67 2,731,120,890.76 2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09,706,455.49 4,727,836,696.73 -15.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6.76 5.26 28.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6.76 5.26 28.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5% 13.96% 1.7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6,562,696,626.70 35,420,907,274.99 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720,178,118.38 21,525,309,609.44 5.5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3,3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1.34% 271,404,022 质押 3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招商中证白

酒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49% 13,183,400 不适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新兴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2% 9,621,200 不适用

CHINA�

INTERNATION-

AL�CAPITAL�

CORPORATION�

HONG�KONG

SECURITIES�

LTD

境外法人 1.59% 8,382,216 不适用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52% 8,024,458 不适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消费行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1% 7,978,008 不适用

UBS� (LUX) �

EQUITY� FUND� -�

CHINA�

OPPORTUNITY�

(USD)

境外法人 1.30% 6,896,661 不适用

GREENWOODS�

CHINA� ALPHA�

MASTER�FUND

境外法人 1.14% 6,049,760 不适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顺长城鼎

益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0.85% 4,500,000 不适用

3W� GLOBAL�

FUND

境外法人 0.77% 4,051,528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公司控股股东古井集团自2021年10月份起开展了“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截至2024年6月30日转融通出借股份已全

部归还。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安徽古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71,362,722 51.34% 41,300 0.0078% 271,404,022 51.34% 0.00 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招

商中证白酒指

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12,814,455 2.42% 43,000 0.0081% 13,183,400 2.49% 1,000 0.0002%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是 √否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是 √否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是 √否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是 √否

三、重要事项

无。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注：本摘要涉及简称请参照半年度报告全文释义。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招商港口/招港B 股票代码 001872/20187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利兵 胡静競

办公地址

中国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工业三路一号招商局

港口大厦24楼

中国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工业三路一号招商局港口

大厦24楼

电话 +86��755�26828888 +86��755�26828888

电子信箱 Cmpir@cmhk.com Cmpir@cmhk.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975,193,083.64 7,795,261,570.99 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46,828,456.08 1,902,334,759.43 3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164,145,793.00 1,801,393,373.15 20.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22,383,705.03 2,310,845,305.96 35.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2 0.76 34.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2 0.76 34.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5% 3.43% 0.8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00,745,131,615.31 198,557,296,667.26 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913,613,858.14 58,847,592,947.55 1.8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237（A股18,591，B股10,

6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股份数

量

China� Merchants� Port�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mpany�Limited

境外法人 45.94% 1,148,648,648 0 0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07% 576,709,537 576,709,537 0

招商局港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83% 370,878,000 0 0

深圳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 理财产

品

2.59% 64,850,182 0 0

布罗德福国际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1% 55,314,208 0 0

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4% 18,626,268 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4% 5,878,974 0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005L－CT001沪

基金、 理财产

品等

0.21% 5,141,322 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

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理财产

品等

0.16% 3,944,500 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理财产

品等

0.12% 2,944,633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布罗德福国际有限公司为China�Merchants�Port�Investment�Development�Company�

Limited和招商局港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有无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中国农业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1,291,033 0.05% 374,400 0.01% 2,944,633 0.12% 107,100 0.004%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22招港01 148052

2022年8月29日

-2022年 8月 30

日

2025年8月30日 300,000.00 2.69%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22招港02 148058

2022年 9月 5日

-2022年9月6日

2024年9月6日 300,000.00 2.45%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品种一）

24 招 商 局 港

MTN001A

102481314 2024年4月1日 2029年4月3日 50,000.00 2.68%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品种二）

24 招 商 局 港

MTN001B

102481315 2024年4月1日 2034年4月3日 150,000.00 2.80%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品种一）

24 招 商 局 港

MTN002A

102482957 2024年7月10日 2027年7月12日 80,000.00 2.10%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品种二）

24 招 商 局 港

MTN002B

102482958 2024年7月10日 2029年7月12日 120,000.00 2.30%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24 招 商 局 港

SCP002

012482326 2024年7月31日 2025年4月28日 200,000.00 1.95%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

新公司债券（第一期）

24招港K1 148877

2024年8月22日

-2024年 8月 23

日

2029年8月23日 200,000.00 2.1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91.72% 80.71% 13.64%

资产负债率 36.75% 36.76% -0.01%

速动比率 89.61% 79.96% 12.0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万元） 216,414.58 180,139.34 20.14%

EBITDA全部债务比 11.65% 10.07% 1.58%

利息保障倍数 5.00 4.12 21.36%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4.40 3.52 25.00%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7.35 6.58 11.70%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港口业务总体情况

2024年上半年，国内及海外港口市场均呈现较快增长态势，公司港口业务表现优于行业整体水平，

主要区域市场份额有所提升。 本公司港口项目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9,578.6万TEU，同比增长10.0%；港

口散杂货吞吐量为6.4亿吨，同比增长1.0%。

（2）报告期内经营计划实施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工作方针，把握全球经贸复苏及国际航运市

场回暖机遇，聚焦内生增长和创新升级，以改革促发展，全球布局取得重要成果，聚力推进母港发展再上

新台阶，大力推进精益运营取得实效，公司主要效益指标取得较好增长，迈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

①母港建设方面，保持区位优势，延伸产业链条。 深圳西部港区业务表现优于深圳全港整体水平，其

集装箱业务在深圳全港的外贸市场份额首超50%，业务量创历史新高；其散杂货业务多货种继续保持优

势地位，进口粕类、复合肥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单港区第一，进口油菜籽、小麦、内贸玉米居区域单港区第

一，化肥业务龙头地位稳固。 斯里兰卡母港持续推进南亚区域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CICT持续优化航线结

构，着力拓展本地货主端市场，夯实基本盘，本地箱市场份额提升。 HIPG加快转型升级，持续提升核心竞

争力，启动集装箱业务，巩固滚装业务，积极探索滚装增值服务，推动中石化炼化项目，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实现了业务的多元化和快速增长。

②运营管理方面，加强商务统筹，深化精益运营。 市场商务方面，本公司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商务统

筹，统一市场商务管理体系，建立市场信息共享方案和联合营销方案；聚焦全球航运联盟航线变化，形成

敏捷的商务组合策略。 精益运营方面，本公司以SMP为抓手，打造一站式综合管理平台，支持集装箱、散

杂货、物流园区、综合开发、智慧科技全板块业务分析，以智慧工具的应用驱动招商港口运营管理的手段、

模式和理念的变革。 同时，本公司持续落实COE方案，服务战略、支撑业务和创造价值，围绕业务痛点、难

点，优化精益运营价值树模型，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为战略目标实现注入动力。

③科技创新方面，建设绿色港口，推广数字产品。 本公司建设绿色港口及数字化产品推广取得新突

破。 上半年，CICT完成54台拖车电动化改造、深圳西部港区新增175台电动拖车，新增光伏装机等绿色项

目有序实施； 公司旗下科技企业招商国科与意大利Grendi集团旗下Mediterranean� Intermodal�

Terminal� Operator�集装箱码头签订集装箱操作系统CTOS合作协议，该项目是继希腊塞萨洛尼基集装

箱码头后第二个在欧洲落地的项目。 公司持续强化技术创新和服务升级，并基于国际视野与合作伙伴共

同探索发展数字化港口，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加智能、高效的服务方案。

④海外拓展方面，落地重点项目，全球布局新突破。 2024年6月28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局港口完

成印尼NPH� 51%股权收购项目的交割。 NPH是于印尼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其主营业务是在印尼从

事集装箱、多用途及一般码头服务，以及提供港口设备工程服务，在印尼最大集装箱港口雅加达港运营两

个集装箱码头。 通过此次收购，公司实现了东南亚主控集装箱码头“零”的突破，未来将以NPH为平台和

抓手，深入开发印尼港航及物流市场。 此外，围绕“港口+物流”模式，南亚商贸物流中心项目正按计划推

进建设，此项目不仅能大幅提高当地物流服务水平，同时将为科伦坡港吸引更多业务，进一步巩固科伦坡

港在南亚地区的枢纽港地位。

⑤深化改革方面，持续深化改革，推动跨越发展。 2024年上半年，公司持续开展“双百行动” ，以“服

务国家战略” 为导向，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 为重点，经过两年改革行动，体制机制

类改革已初见成效，公司“大风控体系”案例入选国资委改革典型案例集。 在深化改革方面，公司把涉及

改革创新工作的相关事项融入下属公司经营指标中。在选人用人方面，公司构建分级分类、高效透明的公

开招聘机制，确保选拔过程公平、公正、公开，为公司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与活力。

⑥ESG建设方面，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加强ESG披露。 公司不断完善ESG管理体系建设，优化管理

实践与工作制度，把ESG理念融入港口日常工作。 同时，公司积极与国内外ESG评级机构沟通交流，进一

步提升ESG披露的广度和深度。 公司ESG表现获得权威机构及市场认可，在WIND的2023年度ESG评级

中，公司获评AA级，较去年提升一个等级。

（3）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975,193,083.64 7,795,261,570.99 2.31% -

营业成本 4,390,869,294.96 4,519,943,753.79 -2.86% -

管理费用 808,178,756.18 790,916,154.65 2.18% -

财务费用 996,212,773.81 960,449,741.90 3.72% -

所得税费用 804,518,878.51 613,219,852.56 31.20%

营业利润增加及预提分红所

得税影响

研发投入 95,110,656.98 121,041,310.72 -21.42%

并表范围变动及研发项目周

期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122,383,705.03 2,310,845,305.96 35.12%

收入增长及收回营运补偿款

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13,559,009.13 -1,225,290,440.51 248.01% 结构性存款业务变动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563,308,336.73 -210,222,809.39 1,595.02%

项目筹措资金、分配股利及增

持子公司支出变动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87,598,929.70 989,020,982.66 30.19%

经营及筹投资现金流的综合

影响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023年10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财会〔2023〕21号，以下简称“《准

则解释第17号》，其中“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和“关于售

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的规定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准则及通知规定，

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准则解释第17号》的规定。 除上述政策变更外，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

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局港口完成印尼NPH� 51%股权收购项目的交割。 交割完成后，NPH

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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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4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

方式发出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书面通知。 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在深圳市南山区工业三路1号

招商局港口大厦25楼A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实际出席董事12名，

其中，董事吴昌攀先生、吕以强先生、独立董事李琦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冯波鸣董事长主持，

本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董事会

保证本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本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已经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公

告编号2024-064）。

（二）审议通过《关于〈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4年6月30日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6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4年6月

30日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本公司2024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冯波

鸣、徐颂、严刚、陆永新、黎樟林、李庆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刊登的《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4年6月30日风险评估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提供担保、关联交易、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

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况的检查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提供担保、关联交易、证券投资

与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况的检查报告〉的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的相关规定和本公司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本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

期）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鉴于本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本公司最新总股本为基数， 每十股派发现金股利5.80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分配方案已于2024年7月19日实施完毕，根据《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十二条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首批授予部分的行权价格

统一由16.08元/股调整为15.50元/股，预留授予部分的行权价格统一由13.83元/股调整为13.25元/股。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

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该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提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徐颂为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期）预留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董事严刚、陆永新为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首批授予

部分的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

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度第五次会议决议；

（三）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

（四）2024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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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4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

方式发出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书面通知。 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在深圳市南山区工业三路1号

招商局港口大厦25楼A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4名，实际出席监事4名。 会议由杨运涛

监事会主席主持，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董事会秘书刘利兵先生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监事会发

表独立书面审核意见如下：根据有关规定，我们对本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了认真审核，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24年半

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告编号2024-064）。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的相关规定和本公司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本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

期）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鉴于本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本公司最新总股本为基数， 每十股派发现金股利5.80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分配方案已于2024年7月19日实施完毕，根据《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十二条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首批授予部分的行权价格

统一由16.08元/股调整为15.50元/股，预留授予部分的行权价格统一由13.83元/股调整为13.25元/股。

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价格

的议案》，同意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经核查，本次对

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本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

期）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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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 行动方案的

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的要求，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港口” 或“本公司” ）

制定了“质量回报双提升” 行动方案，持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增强投资者回报、确保相关利益方共享公

司发展的成果，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具体举措如下：

一、坚持稳中求进，深化精益运营，促进高质量发展

本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面对全球供应链复杂多变的形势，持续围绕“高质量发展” ，聚

焦内生增长和创新升级，攻坚克难，实现生产经营稳中有进、“精耕东南亚” 取得突破、精益运营取得进

展、母港瓶颈不断突破，不断提升经营质量。 2023年，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7.5亿元，利润总额88.0亿元；

实现归母净利润35.7亿元，同比增长6.98%，经营业绩稳中有升，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海外拓展方面：公司

投资建设南亚商贸物流中心，进一步增强海外母港的核心竞争力；2024年6月28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

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完成印尼PT� Nusantara� Pelabuhan� Handal� Tbk� (NPH)公司51%股权收购项目

的交割，东南亚布局取得重要突破，将进一步分享RCEP区域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 母港建设方面：2023

年，本公司国内、海外母港市场占有率均有所提升，服务效率指标和客户满意度进一步提升，汉班托塔港

滚装与油气业务突破性增长。精益运营方面：本公司打造一站式综合管理平台，支持集装箱、散杂货、物流

园区、综合开发、智慧科技全板块业务分析，以智慧工具的应用驱动招商港口运营管理的手段、模式和理

念的变革。 同时，本公司持续落实COE方案，服务战略、支撑业务和创造价值，围绕业务痛点、难点，优化

精益运营价值树模型，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为战略目标实现注入动力。

二、聚焦创新升级，推动数字创新，建设智慧港口

本公司肩负行业责任，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引领智慧港口建设。 公司坚持推动数字化转型，通过新技

术与发展融合，引领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在行业中推出具有特色的智慧港口整体解决方案。在港口与

园区核心生产作业系统方面，公司旗下科技企业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以自主研发模式打破国外供应

商的垄断，不断加大科研攻关，致力于集装箱码头操作系统CTOS的全新架构与智能化升级。 在产业互联

网平台建设方面，升级打造“招商ePort3.0” 综合服务平台，以公司全球港口网络为基础，面向港航物流

业提供一站式智慧物流、智慧监管、智慧商务等港口综合服务，助力构建智慧港口生态圈，实现港口业务

模式创新。 在智慧港口建设方面，公司旗下妈湾智慧港是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基于传统散杂货码头升

级改造的5G智慧港，项目融合5G、北斗、人工智能、自动化等科技智慧元素，大幅提升了港口生产效率、绿

色化程度及管理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以智慧管理平台为主要成果载体的招商港口“基

于大数据分析的大型港口集团综合智慧管理平台研究与应用” 获得2023年度中国港口协会科技进步奖

特等奖殊荣，在行业内发挥了建设示范作用。

三、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提升股东回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本公司始终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切实为股东创造价值回报。 2023年，本公司严格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高度重视股东回报，不断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加强多渠道与投资者沟通，切实维护广大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 2023年，本公司接待机构投资者调研4次，并与调研员进行现场沟通，就本公司经营情

况、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交流；本公司时刻关注深交所投资者关系平台“互动易”上投资者对于本公司的

书面提问并予以及时反馈，与投资者保持良好的互动状态，2023年本公司书面回复投资者30次；本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相关人员多次接听投资者电话并耐心回复，回复率100%。 本公司积极通过电话、传真、邮

件、网站等常规方式与投资者开展交流，通过积极、耐心的解释与宣贯，促进中小股东对本公司情况进一

步了解，认可本公司发展战略，支持本公司经营决策。本公司一直秉承着回报社会、回报股东的文化理念，

除了多年保持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外，每年以现金分红的形式将这一理念实施落地。 2024年，公司实

施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十股派发现金股利5.8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4.5亿元，约占

2023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5.72亿元的40.6%，达到港口行业上市公司的中高水平。 过去三年，公司分

红比例逐年提升，努力加大股东回报力度，与股东们共享公司发展的红利。

四、坚持规范运作，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水平

本公司自成立以来治理规范，始终坚持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部

门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运作，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经营班子的治理结

构，制定了符合公司发展要求的各项规则和制度，明确了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形成了科学

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本公司将在现有规范运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落实公司董事会各项职权，

坚持依法治企、权责对等、放管结合，切实维护公司股东会、董事会依法行使各项权利，健全运行机制，强

化责任监督；进一步规范三会运作水平，持续提升公司自主经营水平；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强

化公司独立市场主体地位、有效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切实维护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加快实

现高质量发展。

五、完善ESG体系，践行ESG理念，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港口投资、开发和运营商，积极响应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完善ESG管理

体系建设，优化管理实践与工作制度，把ESG理念融入港口日常工作。本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紧跟公司的战略发展和ESG相关要求，研究行业发展趋势和ESG发展新趋势，结合国内外经济

形势、ESG评级机构关注重点和公司细分行业特点，对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及时

向公司董事会提出有关资本运作、公司长远发展规划、ESG提升等事项的建议。本公司每年披露可持续发

展报告，全面展现公司在治理提升、环境保护、社会履责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效。近年来，

本公司接连入选“央企ESG·先锋50指数” 、“中国ESG上市公司先锋100” 榜单、“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

选ESG百强”榜单、“中证证券时报ESG百强指数” ，荣获2022年度 “ESG金牛奖·责任投资先锋”奖。本

公司ESG� 表现获得权威机构及市场认可，在WIND的2023年度ESG评级中，本公司获评AA级，较去年

提升一个等级。 此外，本公司海外项目汉班托塔港连续两年荣获2023海事标准组织企业社会责任大奖，

引领行业不断探索创新，以确保商业运营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为社区和环境做出积极贡献。

展望未来，本公司将继续保持稳健经营，坚持规范运作，持续做好信息披露、内幕信息管理和投资者

关系管理等工作，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保持稳定的分红政策，深度践行ESG，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再上

新台阶。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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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网上投资

者交流会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8月31日，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其摘要已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摘要同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为了方便投资者了解公司半年度业绩的相关情况，公司将于2024年9月6日下午举行

网上投资者交流会，届时本公司管理层将就公司2024年半年度业绩等事宜与投资者进行交流，欢迎广大

投资者参与。

本次网上投资者交流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 参与本次网上投

资者交流会。

会议时间：2024年9月6日（星期五）15:00-16:00

交流网址：http://rs.p5w.net/c/001872.shtml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5日18:00前将关心的问题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Cmpir@cmhk.

com。 本公司将在交流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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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发布2024年中期业绩

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8月30日，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证券简称：

招商局港口，证券代码：0144.HK）发布了2024年中期业绩的公告。

投资者可于香港联交所网站（http://www.hkex.com.hk）查询详尽的业绩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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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一期）行权价格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

期）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以下简称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和本公司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对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19年10月10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19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以下简称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 ）及其摘要、《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二）2019年10月11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及其摘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

法》《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 同日，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及其摘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同时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具体详见本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2019-070）。

（三）2020年1月3日，本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19]748号），

原则同意本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原则同意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目标。 具体详见

本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

（四）2020年1月9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同日，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并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激励对

象名单（调整后）》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具体详见本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2、2020-003、2020-004）。

（五）2020年1月20日，本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激励对象名单审核

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对首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本公司对股票期权首批授予激

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本公司内部OA系统进行了公示，公示期自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1月19日止。

公示期满，本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首批授予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具体详见本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

（六）2020年2月3日， 本公司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

法》《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 本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

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同日，本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本

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情况，披露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具体详见本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七）2020年2月3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2020年度第二

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首批授

予部分）的议案》。本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意

见，具体详见本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2020-013、2020-014）。

（八）2021年1月29日，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第十届监事会2021年度第

一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首批授予部分行权价格的议

案》和《关于向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预留部分）的议案》。 本公司

监事会对授予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预留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具体详见本公司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2021-008）。

（九）2021年2月9日，本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

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1-009）。 本公司对股票期权预留部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

务在本公司内部OA系统进行了公示，公示期自2021年1月29日至2021年2月8日止。 公示期满，本公司监

事会未收到与首批授予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具体详见本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

编号：2021-009）。

（十）2022年1月28日，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第十届监事会2022年度第

一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

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激励对象数量和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第一期）股票期权（首批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满足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本公司监事会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具体详见本公司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2022-008、2022-009、2022-010）。

（十一）2023年1月19日，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第十届监事会2023年度

第一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

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激励对象数量和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一期）股票期权（首批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满足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股票期权（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满足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本公司监事会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具体详见本公

司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的 相 关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23-005、2023-006、2023-007、2023-008、

2023-009）。

（十二）2024年1月15日，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2024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 行权价格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激励对象数量和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股票期权（首批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情况的议案》《关于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股票期权（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情况的议案》《关

于注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2024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上述议案，本公司监事会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具体详见本

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24-004、2024-005、2024-006、2024-007、

2024-008）。

（十三）2024年8月29日，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十一

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度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一期）行权价格的议案》，本公司监事会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具体详见本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2024-063、2024-065）。

二、本次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情况

（一）调整事由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本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本公司最新总股本为基数，每十股派发现金股利5.80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分配方案已于2024年7月19日实施完毕。

（二）调整方法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十二条有关规定，自股票期权授予日起，若在行权前公司发生派息、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派息

的调整方法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三）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基于上述情况，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首批授予部分的行权价格统一由16.08元/股调

整为15.50元/股，预留授予部分的行权价格统一由13.83元/股调整为13.25元/股。

三、本公司监事会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事项的审核意见

经核查，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

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本公司已就本次调整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中央企业控

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有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本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

（四）《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期）调

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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